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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

自律监管规则和《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

们在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前，对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

核，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宜昌邦普宜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和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

限公司对宜昌邦普宜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普宜化”）以

现金方式同比例增资共计 17 亿元，符合公司优化和升级磷化工产业布

局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推进邦普宜化一体化电池材料配套化工原料项

目建设。邦普宜化股东同比例增资的措施公平、对等，未损害公司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的提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对宜昌邦普宜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宜昌邦普宜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普宜化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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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与邦普宜化在磷石膏暂综合利用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的项目实施

主体。公司与邦普宜化对邦普宜化环保同比例增资 2.6 亿元，有利于

推进该项目建设，股东双方同比例增资的措施公平、对等，未损害公

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的提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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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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